
 

幼 4-1-1 

南投縣     學年度學前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送件資料檢核表 

提報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學前暫緩入學 

※本表適於暫緩入學提報用 

檢核 

送件資料 
學校檢核 

2 暫緩入學申請表 □ 

3 暫緩入學個案評估表 
□ 

有則檢附 

4 替代教育計畫 □ 

 特教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影本（請學區國小協助） □ 

 
其他資料 □ 

有則檢附 

 

 

[註] 

1.請將本表置於送件資料最上面，並按上列項目依序放置，有檢附者於□打勾 
2.暫緩入學表件請與大班升小一鑑定資料一起檢附，醫療佐證僅需檢附一份即可。 

113.07修訂 


